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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卫健发〔2020〕77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松永丽

对政协迪庆州第十二届五次会议第125012号提案的答复

吴疆明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转变农家卫生员服务职能，完善农家卫生员退出机制的提案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为全面加强农村卫生工作，提高农民健康保障水平和健康素质，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，2007年迪庆州委、州政府制定出台“农民健康工程”，在全州实施农家卫生员制度，全州设立495个农家卫生室点，招聘农家卫生员495人，农家卫生员在历史上为缓解迪庆广大农村缺医少药、就地就近方便群众看病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。但由于农家卫生员文化素质参差不齐、缺乏卫生专业知识，存在超范围执业，给医疗安全带来巨大风险，为切实规范和加强农家卫生员管理，充分发挥农家卫生员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的作用，2014年10月迪庆州卫生局、迪庆州财政局制定下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农家卫生员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进一步理顺农家卫生员管理，经过考试考核，保留合格的农家卫生员157人，其余的农家卫生员被辞退，加强农家卫生员的管理、指导和监督，并且明确规定农家卫生员的工作职责，由于农家卫生员没有相关行医资格，不能开医疗活动，取消农家卫生员行医资格，只允许其协助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。农家卫生员每人每月由州级财政补助150元。近年来，通过大力推进健康扶贫工作，加强州、县、乡、村四级医疗机构的标准化建设，进一步提升全州医疗服务能力，特别是按照国家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标准，每个行政村卫生室度建成一个标准化的村卫生室，至少配备1名有资质合格的乡村医生，就地就近为群众提供看病就医服务，进一步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，全州农村基本医疗得到明显改善。

综上所述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招用的农家卫生员这个特殊群体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，群众健康需求的多元化，已无法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安全、优质、高效的健康服务需求。对现有农家卫生员只能通过加强培养，取得相应的卫生专业技术水平资质人员，通过考核考试聘用到乡村医生队伍中，进一步解决和提高他们的待遇。对经过培养仍无法取得相应行医资质的农家卫生员，只能按照现有政策，继续给予适当的补助，在自愿的基础上退出一人消化一人。 
以上答复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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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迪庆州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0年6月22日

联系电话：0887-8297315           联系人：布此里

抄送：州政协提案委、州政府办公室考评科、联名委员（共印 4 份）


